附件
吉林省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投入长效机制，规范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根据《矿产资源法》《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吉林省境内直接从事矿产资源开采活动的采矿权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以下简称费用）是指采矿权人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应当列入生产成本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新建矿山项目适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的资金。
第四条 办理采矿许可证前，采矿权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规定以及矿业权出让合同，委托有资质的技术单位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报有审批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条 采矿权人应按照满足实际需求的原则，根据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将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预计弃置费用，计入相关资产的入账成本。具体核算办法按照国家现行财务和会计制度执行。

第六条 采矿权人按照单个采矿权计提费用，需在其银行账户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用账户，足额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门用于矿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地貌重塑、植被恢复、土地复垦、重金属防治等矿区生态修复活动。

第七条 采矿权人应当建立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制度，明确费用提取和使用程序、职责和权限，按规定提取和使用费用。

第八条 采矿权人应当加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编制年度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单设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会计科目，单独反映费用的提取和使用情况，并在年度预决算时将费用账户的资金单独列示。

第九条 采矿权人根据矿山预计开采年限，对弃置费用相关资产入账成本按照产量比例等方法摊销，并计入生产成本，按照会计年度存入费用账户。第一次提取费用应按生态修复方案所列费用足额提取土地复垦费用，矿山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不低于费用的20％，采矿权剩余年限不足３年（含３年）的，采矿权人应当一次性足额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的费用可扣除矿山企业自行恢复治理费用。

第十条 费用由矿山企业自主使用，根据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确定的经费预算、工程实施计划、进度安排等，专项用于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地下含水层破坏以及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等，不得另作它用。

第十一条 采矿权人应将退还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保证金首先用于费用提取，并用于已产生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治理，不足部分应补足。矿山闭坑或注销，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并经原《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审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可将费用账户撤销。

第十二条 矿业集团全资控制的采矿权人提取的费用可由矿业集团统筹用于集团内的各矿区生态修复。

第十三条 采矿权人提取的费用应当按照规定用途安排使用，不得挤占、挪用；当年计提费用不能满足矿山生态修复实际支出的，超出部分按矿山企业正常成本费用渠道列支。

第十四条 因采矿权调整（范围扩大、扩界、资源整合）, 对《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做出修改和调整的，费用累计金额如果低于方案治理费用估算金额，以方案治理费用为标准补缴费用。

第十五条 依法转让采矿权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在转让合同中明确矿区生态修复义务的承接范围、前期未完成修复任务的责任归属及费用账户资金划转方案；转让前，矿区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对转让方生态修复义务履行情况及费用提取使用情况进行核查，核查合格后方可办理采矿权转让登记；受让方承接采矿权后，应继续按照本办法提取与管理使用费用，并对转让后的生态修复义务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六条 采矿权人应当与矿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共同签订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监管协议，明确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的时间、数额。费用提取、使用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的执行情况需填报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各级自然资源、财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适时对费用提取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采矿权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未足额提取、未专款专用、挤占挪用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或者未按要求建立管理制度、报送信息的，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可以将其违法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法律法规和上位文件另有规定的，同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１日起施行。《吉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吉财建〔2018〕85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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